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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沂市积极探索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和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积极构建土地交易有形市场,取
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城乡土地产权权能不对等;“公
共利益”的内涵不清;农民土地财产价值难以显现;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健
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完善集体土地权能;科学编制修改城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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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指以土地用途管

制、规划管制为前提,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分类

为基础,实行农用地与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分离,非农

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在市场准入、收益分配、政
策管理等方面全面接轨的城乡一体的土地市场体

系[1]。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不仅可以缓

解经济发展用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
还可以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临沂市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积极探

索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取得了一些有益

的实践经验。

1 主要做法

1.1 开展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2000年,临沂市探索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流转工作,2001年,在全省率先出台了《临沂市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2002年、2003
年和2005年,借鉴芜湖等地经验,结合临沂市在实

践中的具体做法,对该办法进行了3次修改并重新

颁布实施,2013年市政府以《临沂市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再次修订流转办法。临沂市

参照国有土地管理模式,按照2种产权、一个市场和

同地、同权、同价的原则,规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可以出让、出租、转让、转租4种形式流转,对流转的

条件、程序、年限、权属登记、期限届满、征收补偿、抵
押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的收益标准、价款管理及使用、有关税费等均参照国

有土地管理模式运行。2009至2013年全市已流转

集体建设用地1038宗,面积3.47km2。

1.2 探索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

临沂市是山东省第一人口大市,是沂蒙革命老

区,农村人口多,农村宅基地面积总量大。针对当前

新增宅基地用地需求难以保障,新增宅基地违法违

规现象严重,部分宅基地闲置、超标准使用,临沂市

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新路径、新模式,拟订了

《临沂市宅基地管理改革试点方案》,争取用3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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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全市建立以退出机制为核心、保障需求为目

标、节约集约为宗旨、整治复垦为手段、规划管控为

保障的“五位一体”农村宅基地管理新模式,实现全

市农村宅基地资源保障有力、配置公平、利用合理、
管理规范,有力推进全市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1.3 积极构建土地交易有形市场

土地交易市场是进行土地交易的场所,是有形

的土地和无形权益、信息、咨询服务的统一体。土地

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能否合理、
顺畅的流转,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加快土地交易市场建设,保障土地生产要素合

理流动,真正实现市场配置资源,既是市场经济发展

的客观要求,也是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提高国土

资源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现实需要[2]。

2009年临沂市政府发布实施《临沂市土地交易

市场管理办法》,推动土地交易有形市场建设稳步开

展。基于实践,建设有形市场的基本框架是构筑“一
个平台”、实现“四个统一”。即全市形成统一的土地

交易机构,履行“提供交易场所、办理交易事务、发布

交易信息、代理土地交易”四大职能,在此基础上,实
行统一计划管理、统一信息发布、统一交易规则、统
一运作监管,实施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统一

和集中入市的交易管理。全市2009至2013年共办

理土地转让938宗,面积17.33km2,交易价款62亿

元,共办理土地抵押3308宗,面积113.34km2,抵
押金额676亿元。

1.4 严格规范土地交易一级市场

加强批而未供、供而未用土地处置。市政府集

中开展了批而未供土地有效利用专项行动,共盘活

利用批而未供土地44km2。
科学调控土地供应。按照控制总量、减少增量、

用好存量、保障流量的原则,根据国家调控政策、经
济社会发展阶段、城市定位、土地市场供求等,科学

制定土地储备和供应计划,有效调控工业、商住用地

的配置比例。根据土地市场发展规律,从土地出让

节奏、时序、结构和价格上予以调控,将成熟地块有

计划、分季度、有梯次推向市场,根据市场变化、供地

成本、配套设施等因素综合确定地价,让市场在定价

中起决定作用,确保土地供应适量、结构合理、价格

适中。
严格批后监管。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

建设原则,统筹土地一级开发,坚持政府主导规划,
严禁企业擅自改变规划或由企业主导规划设计、拆
迁安置。严格落实净地出让制度,加强土地批后监

管,督促已供土地及时有效开发。严查未批先建违

法行为,建立多部门联合查处机制,保障土地市场规

范有序发展。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3]。根据现行《土
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

会、乡镇政府、村民小组可以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

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大部分地区已名存实亡,
法律没有对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村民小组3个农

民集体的所有权范围作出明确规定,造成实践中农民

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及如何行使含糊不清。
(2)城乡土地产权权能不对等[4]。根据现代产

权理论,完整的土地产权应该包括占有、使用、收益、
处分、发展等权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上述权

能均已实现,但农民对集体的处分权受到了严格限

制,丧失了用益物权的核心权能。我国现有法律规

定,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合法途径是通过征收转

化为国有土地,然后出让用于城市建设,这就剥夺了

农民转换土地用途的权利,使农民丧失了获得土地

增值收益的权利。
(3)“公共利益”的内涵不清[5]。现行法律法规

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对土地进行征收

或征用,但却未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做出明

确的界定,造成政府征地权的滥用。
(4)农民土地财产价值难以显现。在我国现阶

段,同样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带来的收益,大大低于用

于工商业生产带来的收益,政府将农民集体土地征

收为国有并出让给工商企业,土地资产发生了巨大

增值,而这部分增值与被征地农民无关,他们只是得

到最低的征地补偿,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土地增值收

益,致使农民的土地财产价值难以显现。
(5)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由于法律规

定农村集体土地不能出让、出租或者转让用于非农

建设,不能合法进入城市土地市场,于是已在城市定

居的农民只能将其宅基地闲置,还有一些农村公共

服务机构用地、村办企业用地因流转不畅大量闲置,
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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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策建议

(1)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集体建设用

地进入市场首要障碍是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要使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健康、有序、规范发展,需要

修改相关的法律条款,制定相关法规政策,为城乡统

一建设用地市场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其中现行《土
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六十三条条款中关于“单位

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

用国有土地。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

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等规定需要进一

步修改完善,以期尽快开放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使农

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相关规划、用途管制的条件下进

入建设用地市场[6]。
(2)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农民将土地直接

进入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流转的目的,就是分享城市

化过程中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因此制定合理的土

地收益政策,把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留给农民,使
农民土地财产价值得以显现,对统筹城乡发展意义

深远。
(3)完善集体土地权能。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依

据已确认的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造册,核发

土地权利证书,确认所有权及建设用地使用权。赋

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
分、发展等权能,使国有、集体土地产权地位平等、权
能一致、价值相当,能够公平交易、流转顺畅。

(4)科学编制修改城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各级

土地管理部门应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并严

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控制国有、集体建设用

地总量和构建城乡一体土地市场提供依据和支撑。

4 结语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将农村建设用

地通过市场流转进入城市建设用地,有效利用集体

建设用地资源,可以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紧张局面,优
化国土空间格局,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有利于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虽然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日益引起各个层面的

重视,但离真正建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信通过

各级政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

力,临沂市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一定会取得长

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杜萌.着力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J].农业经济,2014,

(4):60 61.
[2] 郑云峰.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研究[D].福州:福建师

范大学,2011.
[3] 王忠良.我国土地一级开发运行模式研究[D].济南:山东建筑

大学,2009.
[4] 张颖.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可行性研究及制度构建[D].厦门:厦

门大学,2009.
[5] 赖丽华.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村土地流转研究[J].江西社会科

学,2013,(7):204 209.
[6] 张合林,贾晶晶.我国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建及配套政策

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10):119 122.

Analysison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UnifingUrbanand
RuralConstructionLandMarketinLinyiCity
MAAigong1,ZHANGWanli2,SHENQingguo1,MIShiwen1

(1.LinyiBureauofLandandResources,ShangdongLinyi276001,China;2.HezeCityAdministrationBu-
reau,ShandongHeze274507,China)

Abstract:Collectiveconstructionlanduserightstransferandrurallandmanagementsystemreformhave
beenexploredinLinyicity.Constructionoftangiblemarketoflandtransactionsactivelyhavegainedsome
practicalexperiences.Therearestillseveralproblems,suchasambiguityofcollectivelandsubject,noni-
dentityofurbanandrurallandpropertyrights,unclearof"publicinterest"connotation,difficultyina-
chievingfarmerslandpropertyvalue,andinefficientuseoflandresourcesinruralareas.Inthispaper,rel-
ativecountermeasureshavebeenputforwardaccordingly,suchasperfectingrelevantlawsandregula-
tions,rationalallocationoflandincrementincome,andscientificestablishmentandmodificationtheover-
allplanofurbanandrurallanduse.
Keywords:Unifiedurbanandrural;constructionoflandmarket;Liny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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